M105金相實驗室使用辦法:
1. 大學部實驗課優先使用金相實驗室內之設備儀器
2. 大學部實驗課上課時段不開放外借使用(周二、四下午)
3. 一般外借時段僅開放1、2、5、6號之研磨機以供使用
(3、4號新購置之研磨機僅供大學部實驗課使用)
4. 一般開放時段之使用，請自備耗材(砂紙、拋光布、拋光粉…等)
5. 使用完畢請將機器及桌面清潔乾淨，並確實填寫使用記錄表
(洗水槽有提供菜瓜布及抹布以供清潔時使用)
6. 使用人員欲長時間離開以致M105無人員在內，請將所有門鎖上鎖
M105金相實驗室違規處罰條例:
1. 未填寫使用記錄表者，停權二星期
2. 未將機台及桌面確實清潔者，停權一個月
3. 若光學顯微鏡(OM)使用完畢，未確實清潔者，停權三個月
4. 欲使用光學顯微鏡(OM)之人員需確實會操作，若造成儀器之損壞由該人員所屬之研究室負責賠償財物損失，並取消此人之使用資格
5. 實驗課及一般開放時段，禁止在光學顯微鏡室內之電腦上網，若被發現且經查證屬實，則取消此人之使用資格
(大學部實驗課若因課程需要，於助教在場時可供上網使用教學網頁)
6. 鑰匙借用者不得開放他人私自使用，經查證屬實停權三個月
· 處罰若有任何糾紛，可調閱系上錄影系統之影像以供查詢
· 以上違規處理辦法若有同研究室二人以上違規，則全研究室人員停權處分
M105外借使用辦法:
1. 欲使用M105設備之人員，皆需至M802登記使用者資料
2. M105鑰匙當日借出，請當天歸還(假日時段至M802預借詳議)
3. M105設備之使用可提供預約，請至M802登記預借日期
4. 鑰匙借用者，不得私自交接，欲交接請雙方至M802知會管理者，登記接任者資料
5. 鑰匙借用者須負起監督責任，不得在使用中私自開放他人隨意使用(此項辦法與”本外借使用辦法第1條”相關)
